镇江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办法

第一条  为改善镇江市外商投资环境，及时处理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诉，维护中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制定本办法。

    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投诉，是指设立在本市辖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、中外投资者及企业有关人员(以下简称投诉人)在投资、建设、生产、经营、清算等活动及工作＼生活中，合法权益受到侵害，或者政府有关优惠待遇未得到享受，或者遇到困难和问题需要政府部门解决，而提请协调解决的行为。

    第三条  设立镇江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协调中心(以下简称协调中心)，受理投诉人的投诉。办公室设在市外经贸局。

    第四条  协调中心的职责是：

    (一)受理、处理和答复投诉人的投诉；

(二)承办市政府和上级机关交办的投诉事宜；
(三)协调、指导本市辖区内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。

第五条  投诉人可用电话、信函或走访方式投诉，匿名投诉不予受理。

第六条  投诉人应如实反映情况，投诉内容应具体、明确，并提供便于协调中心处理的有关资料。

第七条  协调中心处理投诉遵循以下原则：

(一)依据我国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市政府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原则；

(二)依据企业的合同章程及合作方签订的合法有效协议的原则；

(三)依据尊重客观事实，实事求是的原则；

(四)公开、公正的原则。

第八条  处理投诉的方式：

 (一)主持协商、调解；

 (二)向有关部门提交处理建议书；

 (三)出具处理意见书；

 (四)移交有关部门处理。

 第九条  协调中心受理投诉后，应在二十日内将处理结果答复投诉人。如因投诉事项复杂，不能及时处理完毕，协调中心应向投诉人说明情况。

 第十条  投诉人如对处理意见有异议，可书面申请协调中心复审一次，协调中心应在十日内予以答复。

第十一条  对其他单位受理的有关投诉，协调中心予以配合。    

 第十二条  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和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投诉人已向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，或者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并被受理的，投诉即告终止，协调中心不再受理。

 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注：此件为镇江市人民政府１９９８年７月８日颁发的《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协调工作的意见》［镇政发（１９９８）１６７号］文附件一。
